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族教育活動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8 日 

臺教國署原字第 1060129066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1 日 

臺教國署原字第 1080020592B 號修正第八點、第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7 日 

臺教國署原字第 1120161644A 號令修正第二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勵民間團體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

民族教育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民間團體，指已核准立案或登記之社會福利、教育、文化機構或非營利性法

人、團體，並以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宗旨之民間團體為優先。 

三、民間團體辦理原住民族教育活動，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一）辦理原住民族部落服務學習、歷史文化推廣研究、藝術創作及鑑賞、傳統樂舞學

習活動、族語學習訓練及演說、傳統祭儀等活動。 

  （二）其他具原住民族特色活動或內容符合本署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者。 

  前項活動參與對象，應包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學生或家長。 

四、本要點補助基準如下： 

  （一）同一民間團體，同一年度，同一活動，以補助一次為限。 

  （二）每一活動申請案，具原住民族身分學生應達參加總人數百分之三十，或應有具原

住民族身分學生十五人以上參與。 

  （三）本要點之補助，每申請案以補助本署核定經費之百分之七十為限；且同一民間團

體每年度接受本要點補助之金額，以五十萬元為限，但有特殊情形經本署核准者，

不在此限。 

五、民間團體依本要點申請補助，當年度辦理之活動者，得於前一年十月二十日前或當年四

月二十日前，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向本署提出申請。 

  前項計畫書，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名稱。 

  （二）對象及目的。 

  （三）期程。 

  （四）活動項目（包括時間、地點、人數）。 

  （五）曾經辦理原住民族教育之執行成果；第一次申請者，免附。 

  （六）經費項目及金額；申請其他機關（單位）同性質計畫之經費額度。 

  （七）預期成效。 

  前項文件、資料，應備妥一式八份，每份均裝訂成冊，以公文函送本署。 

六、本署得邀集學者專家審查申請案，其審查基準如下： 

  （一）符合第三點第一項規定。 

  （二）經費使用項目、編列及分配之合理性。 

  （三）預期成效（包括曾經辦理原住民族教育活動者，其執行成效）。 

  （四）有無申請其他政府補助款或配合款。 

  （五）有無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情事。 



  （六）其他本署訂定之事項。 

七、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前一年度或前次本署補助計畫，未依計畫內容、補助經費項目執行。 

  （二）過去辦理情形未依規定提報成果資料、未配合審查結果辦理，或執行成效不彰。 

八、本署核定之補助，應專款專用；其得使用之項目為鐘點費、工作費、出席費、全民健康

保險補充保費、保險費、交通費、材料費、印刷費、雜支及外部場地使用費，其他均依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九、民間團體受補助者，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依本要點補助產生之講義、教材、相片或相關成果資料等著作，應同意無償授權

本署在教育利用範圍內，予以重製、改作及利用，並供各級學校及家庭教育推展

機構使用。 

  （二）受補助案件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其經費運用應依該法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 

  （三）受補助者應於各項宣導資料，標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字樣。 

十、受補助之民間團體，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於計畫結束後

二個月內，檢送成果報告，報本署辦理結案。 


